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需求

1、人员要求：

（1）凡从事本项目医院陪护（医疗护理员）岗位工作的人员，须为年龄在18周岁及以上，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品行良好、有责任心、尊重爱护服务对象，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沟通能力的人员。

（2）派入本项目的护理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检查合格证，护理员上岗前应按所从事服务类别实行严格的岗前健康体检，并向采购人提交健康检查合格证备案，派入本项目工作后应定期向采购人提交健康检查合格证；

（3）派入本项目的护理员须持有医疗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上岗。按照《关于加强云南省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卫医发〔2020〕29号）文件精神要求，护理员派入本项目工作前须获得由经备案的培训机构颁发的医疗护理员《培训合格证》，并提交相关材料至采购人管理科室备案。

2、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依法经营，在采购人划定的范围开展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发展的经营服务活动。

（2）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的监督下开展陪护理员作，必须维护采购人的利益和声誉，以提升采购人的服务满意度为目标，做好陪护服务工作。

（3）成交供应商有义务配合采购人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查，提供必须的资料。

（4）成交供应商须配置2名以上具有相应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常驻医院进行配工协调、护理员工作情况督查及其他相关事项协调管理等。

（5）成交供应商应当对护理员定期开展培训，需有岗前、岗中培训及岗后评价，建立护理员定期培训制度，组织在本项目从事陪护的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系统培训。确保培训率100%。

（6）成交供应商所有员工派入项目服务期间都必须定期体检，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者方可参加陪护理员作。

（7）要求护理员自身保持仪表端正；成交供应商对护理员做到“四统一”管理，即统一管理、统一着装、统一标识、统一收费标准。

（8）护理员对患者的生活照护质量要求：床单位整洁，患者衣裤清洁干燥，个人卫生保持良好，协助翻身、进食、二便等操作,安全、规范、熟练，满足患者的生活照护需求。卧床患者头发整洁、口腔无异味，定时翻身、擦身，皮肤良好，会阴清洁。

（9）护理员做好患者治疗、护理和各项检查期间的配合，但不得从事护士工作，观察患者异常现象及时告知医护人员。不得擅自涉及护士和医生的工作内容和范围，为患者提供陪护服务仅限于生活护理。

（10）所有护理员以及陪护公司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的各项规章制度，不离岗、不串岗、不干私活、不睡在病床上，保持病室和病区环境安静、整洁，爱护医院各类公共用物，节电节水，不在医院使用大功率电器如电饭煲、电水壶等。

（11）护理员对患者一视同仁，热情主动为患者服务，遵守服务礼仪，做好患者隐私保护。不聚众聊天，不向患者或家属索要钱物，不得虐待病人。

（12）护理员调配及时到位，满足临床需求，至少在12小时内应妥善调配，安排到位。

（13）管理人员每日2次下病区巡视、督查护理员工作质量，发现问题和不良行为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和指导，必要时予以其他处罚或开除处理。

（14）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对每个陪护病人或家属进行访谈及满意度调查；同时每月对护理人员进行访谈或满意度调查，并认真收集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

（15）加强质量管理，陪护公司需制定护理员工作职责、生活护理服务内容、质量标准等，并严格按照制度开展工作，采购人有权监督管理。严格控制护理员在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事件，对发生的不良事件有原因分析和整改措施。

（16）具有应对不良事件及突发事件的能力，对护理员与患者和家属的纠纷，及因陪护不当发生的跌倒等其他不良事件，由公司全面负责协调、解决和赔偿。

（17）充分尊重医院主管部门、病区护士长的意见，本着自愿原则，优先收编得到护士长认可的优秀护理员。

（18）采购人所提供的办公用房内保持整洁、安全，待工期护理员的住宿由公司或护理员个人自行解决，不在医院公共场所或病房留宿。

（19）成交供应商主管人员每月与采购人主管部门沟通，如实提交当月的工作量和管理费报表，汇报近期工作情况。

（20）成交供应商的员工与采购人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成交供应商应在聘用员工时明确告知。

（21）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工作失误造成的不良后果（如病人损失、被盗等）及在本项目工作期间发生疾病、自身意外事件的发生及纠纷等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22）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不得私自拿走采购人任何物品（包括塑料瓶、纸板、医疗废物等）。

（23）成交供应商对护理员有科学的考核评价标准并定期进行，有护理人员参与考核评价。

（24）成交供应商不得在医院内开展陪护床租赁业务，不得开展除陪护服务以外的任何经营活动。 

（25）成交供应商不得以各种形式、名义暗示或者强制患者接受陪护服务。

二、采购人提供的支持

1.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供在医院为住院患者陪护服务的场所以及21平方米办公用房、内线电话（电话费自理）。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供必要的水、电保证，水电费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2.协助清退有前科隐患及闲散的护理员。

3.适当配合意见调查、培训指导、客户引导等。

4.护士发现护理员工作中的问题和不恰当行为及时与成交供应商管理人员沟通和反映。

三、陪护服务收费标准

陪护服务人员收费标准由供应商根据陪护方式、陪护对象（患者病情、生活自理能力）、护理员素质能力等综合因素，结合玉溪市的经济水平等报价，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不同患者的服务需求。供应商最终执行的收费标准须经采购人同意，在采购人公示栏或在醒目位置公示陪护收费标准，并严格按照公示价格执行，不得随意提高日陪护费标准（含节假日和双休）。

供应商报出的陪护服务收费标准包括：

1.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日间（上午7时-晚上9时）每小时陪护收费标准；

     2.生活不能自理患者夜间（晚上9时-次日上午7时）每小时陪护收费标准；

3.生活能自理患者日间（上午7时-晚上9时）每小时陪护收费标准；

4.生活能自理患者夜间（晚上9时-次日上午7时）每小时陪护收费标准。

四、报价方式

本项目采取固定总价报价。本项目报价是供应商每年应向采购人交纳的管理费（不含水电费），各供应商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及市场价格自行报价，但供应商所报的价格不得低于40000.00元/年。

五、磋商文件编制
供应商在充分理解本采购需求及磋商评分办法的基础上，按本采购项目提供的磋商文件格式，自行编制磋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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